大连海关报关企业经营行为规范标准

前    言

本标准用于大连海关规范报关企业报关业务行为工作。

本标准由大连海关负责解释。

本标准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报关企业在内控管理、报关业务相关人员管理、报关业务行为、海关监管货物管理、财务账册设置、单证资料保管等六方面的规范要求。

2      法律法规规章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公司法》              （2006年1月1日实施）

《会计法》               （2000年7月1日实施） 

《海关法》               （2001年1月1日修订实施）

《海关稽查条例》         （1997.1.3发布并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与进出口活动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账薄、单证管理规范》  （2002.12.6发布并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                （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员执业管理办法》（2006年6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员记分考核管理办法》（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报关企业

        报关企业，是指按照规定经海关准予注册登记，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委托，以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向海关办理报关业务，从事报关服务的境内法人。

3.2     报关业务是指：

3.2.1    按照规定如实申报进出口货物的商品编码、实际成交价格、原产地及相应优惠贸易协定代码等，并办理填制报关单、提交报关单证等与申报有关的事宜；

3.2.2   申请办理缴纳税费和退税、补税事宜；

3.2.3   申请办理加工贸易合同备案、变更和核销及保税监管等事宜；

3.2.4   申请办理进出口货物减税、免税等事宜；

3.2.5   办理进出口货物的查验、结关等事宜。

3.2.6   应当由报关单位办理的其他报关事宜

3.3     报关业务相关人员

        包括报关企业报关业务负责人、业务主管、业务员、报关员和相关财务人员。

3.4     海关单证

        指海关制发并确认的有关进出口业务的文件、证明、凭证等，包括《进口货物报关单》、《出口货物报关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手册》、《进出口征免税证明》、《海关缴款书》、《海关行政性事业收费单据》、《扣留凭单》等。

3.5     财务账册、单证资料

        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会计资料，报关单、合同、发票、协议、运输单据、往来函电、许可证、批件、结汇单、手册复印件及其核销结案表等进出口货物的经营、生产、加工等有关资料。

4       内控管理规范标准

4.1     应当建有完整的组织及岗位责任制，最高管理层、部门管理层、基层业务人员以及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应当划分明确；

4.2 应当建有完善的报关业务管理制度,明确规定部门或人员的报关业务分工和操作流程、进出口单证合同流转和保存等管理内容，其内容符合本标准有关要求；

4.3     从事保税仓储、海关监管货物运输的报关企业，建有完善的仓储、物流管理制度，明确规定海关监管货物的存放、使用、损耗、处置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内容，其内容符合本标准有关要求；

4.4     建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代理费收入明细账的设置和会计处理方法等内容，其内容符合本标准有关要求； 

4.5     建有完善的行政、人事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专人保管专用印章、手册、报关单、转厂资料及有关进出口资料以及对报关业务相关人员管理等内容，其内容符合本标准有关要求； 

4.6     建有完善的报关业务风险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对代理报关业务和使用、承运、仓储海关监管货物防范报关业务风险的措施和办法；

4.7     上述制度可以分开或合并制订，但内容必须涵盖。制度涉及的报关业务管理、进出口单证管理、海关监管货物管理、财务管理、海关业务相关人员管理等内容，分工明确，监管严密，程序完整，手续齐全，运作有效。 

5       报关业务相关人员管理规范标准

5.1     熟悉国家有关进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

5.2     具有良好道德品行和个人资信，近1年内无海关走私违规记录；

5.3     具备从事报关业务的知识与资质；

5.4     积极参加海关有关培训；

5.5     一年内报关企业报关员被海关扣分不超过30分的人次不超过企业报关员人数的10%；

5.6     设有专职人员管理报关业务； 

5.7     报关企业与报关业务相关人员签有正式合法的劳动合同并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6       报关业务行为规范标准

6.1   连续一年企业及所属执业报关员无走私罪、走私行为或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

6.2    连续一年无拖欠应纳税款和应缴罚没款项情事；

6.3    按规定办理注册登记许可延续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证书》的换证手续和相关变更手续。 

6.4    如实申报；

6.5   不盗用海关名义向报关单位或有关人员索要钱物； 

6.6    不买卖、伪造、变造海关单证，不使用、买卖伪造、变造的海关单证； 

6.7     非报关员不从事报关业务；

6.8     不出让报关资格供他人从事报关业务； 

6.9    不盗用、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报关业务；

6.10   报关员按时参加行政许可延续，未通过行政许可延续报关员不超过两名； 

6.11    报关企业年报关差错率在3%以下，年报关单查获率2%以下；

6.12   无海关统计处罚记录；

6.13   报关单电子申报后，应当自接到海关“现场交单”或“放行交单”通知之日起10日内到海关现场交单，并办理相关海关手续；

6.14    海关单证保管得当，无丢失海关单证情事（因不可抗力除外）；

6.15    经营保税仓储业务或海关监管货物运输业务的报关企业，妥善保管海关监管货物，无发生因保管不善造成的保税货物丢失、严重毁损等情事；

6.16    积极配合海关工作，按照海关要求提交所需相关资料，认真协助海关进行货物查验、样品提取、化验及其他工作；

6.17    积极配合海关稽查、缉私工作，主动反映有悖海关监管要求情事，提供违规违法线索；

6.18    在其他政府执法部门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6.19  遵守海关其他有关规定。

7       海关监管货物管理规范标准

7.1     经营海关监管货物运输业务的报关企业，对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有完善的监控机制和手段，对报废、毁损、丢失等情形，在有关业务记录中如实反映，并及时向海关报告；

7.2     经营海关监管货物仓储业务的报关企业，仓储实行专人管理，仓储的海关监管货物设有鲜明标志，有条件的报关企业将仓储的海关监管货物与非海关监管货物分开存放；定期清查和盘点海关监管货物，做到账账相符、账卡相符、账实相符，对盘盈、盘亏、报废、毁损、丢失等情形，在有关业务记录中如实反映，并及时向海关报告；

8       财务账册设置规范标准

8.1     总体要求

8.1.1   严格按照《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设置会计科目，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8.1.2   报关企业的会计账簿真实、准确、完整记录和反映报关代理费及进出口相关费用的收、支情况；

8.1.3   会计记录使用中文，经批准记账本位币使用外币的报关企业，能及时提供账册的中文版本；

8.1.4   在境内法定注册地保存有关账簿、单证，无带出境外情事；

8.1.5   实行由计算机全部或部分替代手工记账的单位，所采用或开发的会计核算软件及有关管理制度符合财政部门的规定，其会计核算账簿、报表定期以计算机打印书面形式或光盘、磁盘等磁性介质存档保存；

8.2     具体要求

8.2.1   报关企业设有专门的备查账册反映报关企业进口的经营性租赁设备等有使用权但无所有权的设备的进口、使用、处理等情况；             

8.2.2   按照被代理报关单位设置代理费收入明细账；

8.2.3   报关企业在登记代理费收入、编制相应凭证时，准确登记进出口报关单号码、手册号，或单独设置台账登记进出口报关单号、手册号及其相对应的记账凭证号。

9       单证资料保管规范标准

9.1     报关企业建有报关业务登记台账，详细记录业务部门、业务员名称、被代理单位、报关单号码、手册号码、进出口时间、商品名称、数量、规格、申报价格等内容；

9.2     报关企业建有报关业务单证资料流转登记台账，详细记录报关单、税单、合同、发票、协议、函电、许可证、批件、结汇单等名称、被代理单位、交接日期、交接人员以及涉及的报关单号码、手册号码；

9.3     经营保税仓储业务的报关企业，设有完善的仓储业务登记台账，详细记录被代理单位、货物名称、规格、数量、报关单号码、进出库时间、承运车辆、承运司机等； 

9.4     经营保税货物运输业务的报关企业，设有完善的保税货物运输业务登记台账，详细记录保税货物的承运车辆、承运司机、运输时间、起始地、数量、客户名称等；

9.5     代理报关委托书、报关单及随附单据、货物进出库指令单证、货物运输指令单证纳入会计档案管理，有专人妥善保存；

9.6     专人妥善保存被代理单位暂时没有领取的报关单、报关单、税单、合同、发票、协议、函电、许可证、批件、结汇单等；

9.7     上述保管资料及台账真实、准确、合法。

9.8     报关企业按照以下期限保管相应资料：

9.8.1   银行存款与现金日记账保存25年；

9.8.2   反映资金往来等情况的其他有关账册，保存15年；

9.8.3   报关单证、进出口单证、合同以及与进出口业务直接有关的其他资料，应当自进出口货物放行之日起，保存3年；

9.8.4   保税货物仓储合同、货物进出库指令单证、保税货物运输合同、保税货物运输指令单证自相应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保存3年；

9.8.5   被代理单位长期不领取的报关单、手册、合同、发票、协议、函电、许可证、批件、结汇单或其复印件，自进出口货物放行之日起，保存3年。

